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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申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1項規定除有同項

但書情形者外，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，不得與公職人員

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、買賣、租賃、承攬

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，請查照。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
 　

相關文號：本部108年3月27日臺教政(一)字第1080043760
號函、108年11月18日同字第1080167068號函、111年2月
23日同字第1110017174號函、111年2月23日同字第111001
7174A號函。

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(下稱本法)第14條第1項規定除

有同項但書情形者外，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，不得與公

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、買賣、租

賃、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；另同條第2項亦規

定，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其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

體為經公告或公開方式辦理之補助或交易，於補助或交

易行為前，應主動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；於補助或交易

行為成立後30日內，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

開之，俾利外界監督，杜絕不當利益輸送之可能。

按本法施行細則第25條第2項規定：「本法第十四條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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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辦人 ： 嚴心柔
電話 ： (02)7736-6070
電子信箱 ： cynthia168@mail.moe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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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

項但書第三款所稱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

助，指以電信網路或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，使符

合資格之不特定對象得以提出申請之補助。」本項例外

允許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

關團體為補助行為要件，除須有補助法令依據外，並須

於辦理補助前將相關資訊充分公開，亦即機關團體於開

始受理補助案申請前，個案應將補助之項目、申請期

間、資格條件、審查方式、個別受補助者之補助金額上

限、全案預算金額概估等，以電信網路或其他足以使公

眾得知之方式公開；如機關團體僅於網站公告補助法令

規定，未於開始受理補助前將相關資訊以電信網路或其

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充分公開，即由公職人員之關

係人自行提出申請，尚難謂與本法第14條第1項但書第3
款及本法施行細則第25條第2項所稱「對公職人員之關係

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」要件相符。

為積極落實本法第14條規定，除重申有關規定外，請利

用適當方式，運用本部政風處網頁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

避專區宣導資料，向辦理採購、交易或補助業務同仁、

投標廠商及申請補助對象進行宣導。

正本：部屬機關(構)及國立大專校院、各國立大學附設醫院及農林場、本部各單位
副本： 113/06/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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